
【上學期】輔仁大學獎勵運動績優學生就讀獎學金申請 A 表 
       學年度（審前一學年度表現）    體育室收件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專 長 項 目  申 請 人 
簽名蓋章  

性 
別  

系(所)年級 
組 別  

身份證
字 號  

出 生 
年月日  

學 號    身 分 別 □新生□轉學□復學□甄審□轉系□指考分發 

戶 籍 地 址  

郵 局 局 號 
(需附影本 )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郵局帳號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□ 

入學前 / 就
讀期間前一

學年最優運

動成績證明 
(需附影本 ) 

起訖日期 
年月日 
及地點 
(屬於 

    學年

度第     
學期) 

 
比賽名稱 
及項目  

參賽總隊

(人)數、

該項目總

金牌數 

 
獲得 
名次  

教練意見及

簽 章 

以上競賽得獎成績符合辦法第三條：□A 級 □B 級成就(請勾選，不可空白) 
 系(所) 

主管 
簽章 

 

切結內容： 
一、本表由申請者詳實填寫各欄資料與切結（含連帶保證人），並檢附運動成績證明文件影印本，經所

屬運動代表隊教練與系所主管簽章後，送體育室教學研究組彙集，體育室就申請人所參與之競賽

層級及運動成就進行初審後，提請「獎勵運動績優學生就讀獎學金審查委員會」決審。 
二、運動成績欄須註明比賽名稱、項目別、日期和名次。 
三、依本辦法獲得獎勵之學生除應代表學校參加比賽並須接受績效考評，如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者，得

經審查會決議撤銷其獎勵資格。 
（一）競技運動表現明顯下降者； 
（二）經教練提報怠惰練習者； 
（三）於獎勵期間，退學或轉學者； 
（四）偽造、變造申請獎勵之證件者； 
（五）以不當或非法之方式獲得名次，經舉發而調查屬實者。 
（六）違反校規，情節嚴重者。 
四、以上內容及附件請自行確實檢核，若有缺漏不全、錯誤或遲交致影響權益須自行承擔責任。 

申請人切結以上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連帶保證人

(家長或監護

人)簽章 
 

身份證 
字號 

 
連絡 
電話 

 

※本個資僅用於獎學金審查之用，簽名表示同意個資使用。 

附件一 A 


